[bookmark: _GoBack]附件1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涉及
劳动关系相关问题解读

[bookmark: _Toc5887][bookmark: _Toc3123][bookmark: _Toc19628]一、因疫情防控用人单位决定推迟复工或劳动者无法按时返工期间，应如何处理？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全国总工会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 全国工商联《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稳定劳动关系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意见》（人社部发〔2020〕8号）规定，对受疫情影响职工不能按期到岗或企业不能开工生产的，要指导企业主动与职工沟通，有条件的企业可安排职工通过电话、网络等灵活的工作方式在家上班完成工作任务；对不具备远程办公条件的企业，可与职工协商优先使用带薪年休假、企业自设福利假等各类假。在受疫情影响的延迟复工或未返岗期间，对用完各类休假仍不能提供正常劳动或其他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职工，指导企业参照国家关于停工、停产期间工资支付相关规定与职工协商，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按照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按有关规定发放生活费。
[bookmark: _Toc25038][bookmark: _Toc24174][bookmark: _Toc6385]二、用人单位可否要求劳动者如实说明感染、疑似新冠肺炎相关情况，以及有关假期所在地、返岗路线等个人信息？
可以，劳动者应当如实向用人单位报告相关信息。《传染病防治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时，应当及时向附近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者医疗机构报告。《劳动合同法》第八条规定，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虽然该类信息属于建立劳动合同关系之后的，但与履行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用人单位有权了解。根据当地政府疫情防控相关要求，用人单位完全可以依法向劳动者收集与疫情防控相关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居住地址、活动轨迹、健康信息等。用人单位不得收集与疫情防控无关的信息，且收集、处理或者披露相关信息应当符合个人信息保护的有关法律规定。
[bookmark: _Toc15691][bookmark: _Toc3187][bookmark: _Toc31390]三、对隔离治疗、医学观察以及政府采取其他措施导致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企业职工，用人单位能否与其解除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不得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通知》（人社厅明电〔2020〕5号）要求，对新冠肺炎患者、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者在其隔离治疗期间或医学观察期间以及因政府实施隔离措施或采取其他紧急措施导致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企业职工，不得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四十一条与职工解除劳动合同。在此期间，劳动合同到期的，分别顺延至职工医疗期期满、医学观察期期满、隔离期期满或者政府采取的紧急措施结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全国总工会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 全国工商联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稳定劳动关系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意见》（人社部发〔2020〕8号）规定，在疫情防控期间，要指导企业全面了解职工被实施隔离措施或政府采取的紧急措施情况，要求企业不得在此期间解除受相关措施影响不能提供正常劳动职工的劳动合同或退回被派遣劳动者。
[bookmark: _Toc19937][bookmark: _Toc27546][bookmark: _Toc18449]四、用人单位是否可以因劳动者曾患新冠肺炎而拒绝录用？
不可以。《传染病防治法》第十六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就业促进法》第三十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人员，不得以是传染病病原携带者为由拒绝录用；第六十二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实施就业歧视的，劳动者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患有新冠肺炎后被治愈的，用人单位不得以其曾患上述传染病为由拒绝录用，并不得实施任何就业歧视行为。
[bookmark: _Toc9345][bookmark: _Toc8949][bookmark: _Toc11244]五、用人单位能否以劳动者故意传播传染病病毒被追究刑事责任为由解除劳动合同？
劳动者故意传播传染病病毒构成犯罪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用人单位可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六)项规定与其解除劳动合同。
[bookmark: _Toc3603][bookmark: _Toc15992][bookmark: _Toc29237]六、劳动者在2020年春节前已提出离职申请，现因疫情防控延长假期导致离职手续无法办理的，离职是否有效？
应当有效。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到达用人单位即产生法律效力。因此，在劳动者提出离职申请符合其真实意愿且书面离职申请已到达用人单位的情况下，因疫情防控延长假期导致离职手续无法办理不影响其已提出离职申请的法律效力。
[bookmark: _Toc14585][bookmark: _Toc21008][bookmark: _Toc7692]七、用人单位可以因疫情原因进行裁员吗？
不建议用人单位因疫情进行经济性裁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通知》（人社厅明电〔2020〕5号）提出，企业因受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营困难的，可以通过与职工协商一致采取调整薪酬、轮岗轮休、缩短工时等方式稳定工作岗位，尽量不裁员或者少裁员。符合条件的企业，可按规定享受稳岗补贴。确定裁员的，按《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处理。
八、用人单位要开工，劳动者不愿复工怎么办？
企业开工需提供必要的防疫保护和劳动保护措施，妥善安排工作时间。对于因隔离、留观、治疗或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导致员工暂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企业不得解除劳动合同或退回劳务派遣工。对不愿复工的职工，企业工会要及时宣讲疫情防控政策要求和企业复工的重要性，主动劝导职工及时返岗。经劝导无效或以其他非正当理由拒绝返岗的，企业可依法处理。
[bookmark: _Toc30897][bookmark: _Toc24587][bookmark: _Toc29255]九、对隔离治疗、医学观察以及因政府采取其他措施导致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企业职工，其工资如何支付？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积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做好劳动关系工作的通知》（鲁人社函〔2020〕5号）要求，对新冠肺炎患者、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者在其隔离治疗期间或医学观察期间以及因政府实施隔离措施或采取其他紧急措施导致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职工，企业应当视同提供正常劳动并支付职工正常工作时间工资。对于因疫情防控未及时返工的，该期间的工资发放，单位和职工可以协商处理。
[bookmark: _Toc9491][bookmark: _Toc4147][bookmark: _Toc26583]十、延迟复工期间工资待遇如何确定？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延迟省内企业复工的紧急通知》（鲁人社字〔2020〕10号）要求，延迟复工企业，在延迟复工期间（2020年2月3日至复工前一天）的工资支付，以及因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导致职工不能按期返岗提供正常劳动的，参照《山东省企业工资支付规定》关于停工、停产期间工资支付相关规定执行，即企业自停工之日起，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一般为1个月），按照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企业应当按照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70%支付劳动者基本生活费。不受延迟复工限制的企业，在此期间安排劳动者工作的，应当依法支付劳动者工资。其中，企业在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按照不低于劳动者本人日或小时工资标准的200%支付工资报酬。
[bookmark: _Toc14393][bookmark: _Toc32115][bookmark: _Toc11228]十一、因疫情防控影响单位延迟日期发放工资的，是否构成未及时支付劳动报酬？
不构成。临时延长假期、延迟复工是出于疫情防控需要政府采取的紧急措施，不属于在春节前就能预期到的情形，不能要求单位提前发放。在此情况下，由于假期延长、未能复工，不能及时发放工资属于“不可抗力”，不能归咎于单位，应当不属于法定的未及时支付工资情形。当然，单位应当在复工后及时予以支付。
[bookmark: _Toc14690][bookmark: _Toc8650][bookmark: _Toc5554]十二、因疫情影响导致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的，可否调整工资？
经与职工协商一致可以调整薪酬。《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通知》（人社厅明电〔2020〕5号）第二条指出，企业因受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营困难的，可以通过与职工协商一致采取调整薪酬、轮岗轮休、缩短工时等方式稳定工作岗位，尽量不裁员或者少裁员。《山东省企业工资支付规定》第十三条规定，企业因生产经营困难、经济效益下降，确无正常工资支付能力，需要降低工资标准或者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应当事先征求企业工会或者职工代表的意见，向全体职工说明理由。需要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应当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备案。企业生产经营恢复正常后，应当及时提高工资标准。
[bookmark: _Toc20869][bookmark: _Toc1840][bookmark: _Toc15936]十三、春节假期延长至2月2日，延长的3天假期属于什么性质？
延长的3天假期应当属于临时性的特殊假期。《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国务院令第644号）第二条规定“春节放假3天（农历正月初一、初二、初三）”。《关于2020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19〕16号）规定“春节假期1月24日至30日放假调休，共7天。1月19日（星期日）、2月1日（星期六）上班”。根据以上规定，春节假期包括法定节假日和调休时间两部分。法定节假日为1月25日、1月26日、1月27日；1月24日、1月28日、1月29日、1月30日为调休时间。
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延长2020年春节假期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20〕1号）规定，延长2020年春节假期至2月2日（农历正月初九，星期日），2月3日（星期一）起正常上班。因疫情防控不能休假的职工，应根据《劳动法》规定安排补休，未休假期的工资报酬应按照有关政策保障落实。因此，延长3天假期（1月31日、2月1日2天原属工作日，2月2日原即为休息日）不能休假的可以安排补休，这3天假期既不是法定休假日，也不是普通休息日，应当属于临时性的特殊假期。
[bookmark: _Toc17129][bookmark: _Toc18828][bookmark: _Toc28403]十四、春节假期（包括延长假期）劳动者加班工资应按何种标准发放？
根据《劳动法》《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关于2020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延长2020年春节假期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执行。
1月25日、26日、27日，春节法定节假日，支付不低于工资的300%的工资报酬。
1月24日、28日、29日、30日，春节假期调休，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200%的工资报酬。
1月31日、2月1日、2日，延长春节假期，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200%的工资报酬。
2月3日至9日，延迟复工期，依法支付劳动者工资。
[bookmark: _Toc6747][bookmark: _Toc4607][bookmark: _Toc635][bookmark: _Toc3097][bookmark: _Toc25856][bookmark: _Toc27775]十五、用人单位因疫情防控需要是否可以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
可以，但要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和劳动安全。《劳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一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三小时，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劳动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延长工作时间不受本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限制：（一）发生自然灾害、事故或者因其他原因，威胁劳动者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需要紧急处理的；（二）生产设备、交通运输线路、公共设施发生故障，影响生产和公众利益，必须及时抢修的；（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全国总工会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 全国工商联《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稳定劳动关系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意见》（人社部发〔2020〕8号）指出，对承担政府疫情防控保障任务需要紧急加班的企业，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和劳动安全的前提下，指导企业与工会和职工协商，可适当延长工作时间应对紧急生产任务，依法不受延长工作时间的限制。
[bookmark: _Toc29876][bookmark: _Toc25829][bookmark: _Toc6829]十六、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用人单位因疫情防控需要加班，是否需支付加班工资？
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用人单位因疫情防控需要加班的，在法定休假日加班的，应当按照不低于日或者小时工资基数的300%支付加班工资；其他时间加班的，则要看综合计算工作时间是否超过法定标准工作时间总数，没有超过的不用支付加班工资，超过的则按照延长工作时间支付不低于小时工资基数150%的加班工资。
[bookmark: _Toc32069][bookmark: _Toc3436][bookmark: _Toc627]十七、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的用人单位因疫情防控需要加班，是否需支付加班工资？
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用人单位的因疫情防控需要加班的，不支付加班工资。《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十三条第四款规定，实行不定时工时制度的劳动者，不执行上述规定。“上述规定”即该条第一款第（一）（二）（三）项分别规定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150%、200%、300%的加班工资。《山东省企业工资支付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的企业，不适用本规定有关加班工资的规定。
[bookmark: _Toc1247][bookmark: _Toc30806][bookmark: _Toc25182]十八、带薪年休假、医疗期与延长的假期期间重叠的，是否顺延？
应视情况而定。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规定，国家法定休假日、休息日不计入年休假的假期。此次假期延长系国务院通知要求，应做休息日对待，根据国家关于带薪年休假的规定，带薪年休假与延长的假期重叠的，可以顺延。原劳动部《关于贯彻<用人单位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的通知》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病休期间，公休、假日和法定节日包括在内。因此，医疗期与延长３天假期期间重叠的，不应顺延。
[bookmark: _Toc18233][bookmark: _Toc32415][bookmark: _Toc26248]十九、婚丧假与延长假期期间重叠的，是否顺延？
是否顺延视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而定。婚丧假期间遇到法定休假日或者双休日是否必须顺延，目前尚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规定，是否顺延可根据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2951][bookmark: _Toc2888][bookmark: _Toc28819]二十、探亲假与延长假期期间重叠的，是否顺延？
不应顺延。《国务院关于职工探亲待遇的规定》第三条规定，探亲假期是指职工与配偶、父、母团聚的时间，另外，根据实际需要给予路程假。上述假期均包括公休假日和法定节日在内。因此，探亲假与延长３天假期期间重叠的，不再顺延。
[bookmark: _Toc1352][bookmark: _Toc32404][bookmark: _Toc24128]二十一、医护人员因工作原因感染新冠肺炎是否属于工伤？
属于工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其符合工伤的认定条件，即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同时，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因履行工作职责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医护及相关工作人员有关保障问题的通知》（人社部函〔2020〕11号）要求，在新冠肺炎预防和救治工作中，医护及相关工作人员因履行工作职责，感染新冠肺炎或因感染新冠肺炎死亡的，应认定为工伤，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bookmark: _Toc7512][bookmark: _Toc28050][bookmark: _Toc7166]二十二、新冠肺炎患者、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者在其隔离治疗期间或医学观察期间以及因政府实施隔离措施或采取其他紧急措施期间，是否计入医疗期？
不计入医疗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通知》（人社厅明电〔2020〕5号）要求，新冠肺炎患者、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者在其隔离治疗期间或医学观察期间以及因政府实施隔离措施或采取其他紧急措施期间，劳动合同到期的，分别顺延至职工医疗期期满、医学观察期期满、隔离期期满或者政府采取的紧急措施结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全国总工会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 全国工商联 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稳定劳动关系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意见》（人社部发〔2020〕8号）关于“隔离期结束后，对仍需停止工作进行治疗的职工，按医疗期有关规定支付工资”的意见，也没有把隔离期计入医疗期。因此，在国家有关部门没有出台新的规定之前，上述期间不计入医疗期。
[bookmark: _Toc10656][bookmark: _Toc1061][bookmark: _Toc5034]二十三、劳动保障监察有关时限在疫情防控期间能否顺延？
可以视情况顺延。2020年2月3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劳动保障监察局《关于加强疫情防控的通知》规定，违法行为2年追溯期、立案调查期限、责令改正期限，视情况顺延时限，同时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及时告知当事人。
[bookmark: _Toc11030][bookmark: _Toc19061][bookmark: _Toc7658]二十四、因受疫情影响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时效如何计算？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通知》（人社厅明电〔2020〕5号）规定，因受疫情影响造成当事人不能在法定仲裁时效期间申请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













附件2
省、市劳动保障监察机构举报投诉电话及地址

山东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执法监察局
电话：0531-12333，0531-86916116
地址：济南市历下区解放东路16号
邮编：250014
济南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
电话：0531-89731852，0531-89731853        
地址：济南市经五路169号（财税大厦）B座2502
邮编：250001
青岛市劳动保障监察局
电话：0532-82670331        
地址：青岛市西岭峡三路3号
邮编：266002
淄博市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处
电话：0533-2860000，0533-12333（12345）       
地址：淄博市张店区联通路202号
邮编：255030
枣庄市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支队
电话：0632-3339111，0632-12345        
地址：枣庄市薛城区民生路366号
邮编：277800
东营市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支队
电话：0546-6378715        
地址：东营市东营区南一路290号
邮编：257000
烟台市劳动监察支队
电话：0535-6632127        
地址：烟台市莱山区府后路2号
邮编：264003
潍坊市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支队
电话：0536-8513295,0536-12345        
地址：潍坊市奎文区新华路5502号
邮编：261041
济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综合执法支队
电话：0537-2967110        
地址：济宁市太白湖区京杭路30号
邮编：272000
泰安市劳动监察大队
电话：0538-8812580        
地址：泰安市泰山大街333号（泰安传媒集团）
邮编：271000
威海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
电话：0631-5190985，0631-12333（12345）       
地址：威海市环翠区胶州路7号
邮编：264200
日照市劳动监察支队
电话：0633-12333,0633-8866083        
地址：日照市东港区北京路128号劳动大厦
邮编：276800
临沂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
电话：0539-8139170        
地址：临沂市兰山区沂蒙路173号
邮编：276001
德州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
电话：0534-2687152,0534-2687406，0534-12345        
地址：德州市东风东路1566号新城综合楼9052
邮编：253076
聊城市劳动保障监察局
电话：0635-2189275,0635-12333（12345）        
地址：聊城市东昌府区振兴西路166号
邮编：252000
滨州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
电话：0543-12333        
地址：滨州市滨城区黄河十二路877号
邮编：256603
菏泽市劳动保障执法大队
电话：0530-5313030,0530-5310471        
地址：菏泽市桂陵路3999号
邮编：274031













附件3
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受理咨询电话及地址

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中央、省属驻济南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
仲裁受理咨询电话：0531-86013372
地址：济南市历下区解放东路16号
邮编：250014
济南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仲裁受理咨询电话：0531-89731850，0531-89731851
地址：济南市市中区经二路164号
邮编：250001
青岛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仲裁受理咨询电话：0532-82669736
地址：青岛市市南区西陵峡三路3号
邮编：266002
淄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仲裁受理咨询电话：0533-2158667
地址：淄博市张店区金晶大道191号院内一楼西侧立案大厅
邮编：255030
枣庄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仲裁受理咨询电话：0632-3321513
地址：枣庄市新城民生路366号原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
邮编：277800
东营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仲裁受理咨询电话：0546-6378701，0546-6378919  
地址：东营市东城南一路290号市就业创业中心大楼507室
邮编：257000
烟台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仲裁受理咨询电话：0535-6785181
地址：烟台市莱山区府后路2号108室
邮编：264003
潍坊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仲裁受理咨询电话：0536-8583999，0536-8587111
地址：潍坊市奎文区新华路5502号
邮编：261041
济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仲裁受理咨询电话：0537—2967382
地址：济宁市太白湖新区京杭路30号人社综合服务中
心C205室。
邮编：272000
泰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仲裁受理咨询电话：0538-6991508
地址：泰安市泰山区泰山大街111号2楼
邮编：271000
威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仲裁受理咨询电话：0631-5190871
地址：威海市胶州路7号406室
邮编：264200
日照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仲裁受理咨询电话：0633-8866020
地址：日照市北京路128号劳动大厦
邮编：276826
临沂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仲裁受理咨询电话：0539-8321138
地址：临沂市兰山区沂蒙路173号
邮编：276000
德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仲裁受理咨询电话：0534-2687159
地址：德州市政务服务中心5楼
邮编：253000
聊城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仲裁受理咨询电话：0635-2189126，0635-2189267
地址：聊城市振兴西路166号
邮编：252000
滨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仲裁受理咨询电话：0543-8173603 
地址：滨州市黄河十二路877号建大大厦
邮编：256600
菏泽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仲裁受理咨询电话：0530-5310605、0530-5310588
地址：菏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楼208室
邮编：274031












